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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84500183]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代替GB/T 29999—2013《铜矿山酸性废水综合处理规范》，与GB/T 29999—2013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bookmark: OLE_LINK11]更改了标准“范围”，增加了铜矿山酸性水收集、贮存的要求（见第1章，2013年版的第1章）；
b) 增加了减少源头水产生的“生态修复”要求（见4.1.3）；
c) 增加了酸性废水的收集、输送要求（见4.2.1）；
d) 更改了酸性水库的防渗要求，对新（改、扩）建酸性水库和现有酸性水库进行了防渗要求的区分，明确了地面防渗和垂直防渗的具体要求（见4.2.2—4.2.5，2013年版的4.6）；
e) 增加了废水处理过程中贮存设施的防渗要求（见4.3.3）；
f) 更改了中和污泥的处置措施要求（见4.3.4，2013年版的4.8）；
g) 更改了废水主要处理工艺选择要求（见表1，2013年版的表1）；
h) 增加了酸性废水“优先回收有价值金属或综合利用”的要求（见5.2）；
i) 增加了特征污染物预处理或深度处理的要求（见5.3）；
j) [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34]更改了减缓管道和设备结垢腐蚀的技术要求（见6.3，2013年版的6.2）；
k) [bookmark: _Hlk201220716]更改了回用水水质的相关要求（见6.2、6.4—6.6，2013年版的5.3）；
l) 增加了外排废水的达标排放要求（见7.3）；
m) 更改了外排废水中污染物监测分析方法要求（见7.4，2013年版的第8章）。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4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XXXXXXXX。	Comment by ss [2]: 送审印刷材料请列示清楚，至少单位要写完整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XXXXXXXX。
本文件及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本文件及所代替或废止的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3年首次发布为GB/T 29999-2013《铜矿山酸性废水综合处理规范》；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1

2



2



铜矿山酸性废水综合处理规范
[bookmark: _Toc184500184]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铜矿山酸性废水综合处理的一般要求、处理工艺选择、重复利用及监测与排放要求等。
本文件标准适用于产生酸性废水的铜矿山企业，可作为铜矿山酸性废水源头控制、收集、贮存、废水处理工艺选择、重复利用、监测与排放管理的技术依据。

[bookmark: _Toc184500185]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576 工业锅炉水质
GB 5085.1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腐蚀性鉴别
GB 5085.2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急性毒性初筛
GB 5085.3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
GB 5085.4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易燃性鉴别
GB 5085.5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反应性鉴别
GB 5085.6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毒性物质含量鉴别
GB 5085.7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
[bookmark: OLE_LINK9]GB 5086.1 固体废物 浸出毒性浸出方法 翻转法
GB/T 12145 火力发电机组及蒸汽动力设备水汽质量
GB/T 14848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8 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T 19923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工业用水质
GB 25467 铜、镍、钴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4330固体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
[bookmark: OLE_LINK62][bookmark: OLE_LINK24]GB 50988 有色金属工业环境保护工程设计规范
HJ 25.6污染地块地下水修复和风险管控技术导则
HJ/T 212 污染源在线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
HJ 298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
HJ/T 353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安装技术规范（试行〉
HJ/T 355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运行与考核技术规范〈试行〉
HJ/T 557固体废物 浸出毒性浸出方法 水平振荡法
HJ 819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

[bookmark: _Toc184500186]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酸性废水	acid waste water
铜矿山在采矿过程中产生的pH值低于6的废水。
3.2
废水综合处理	integration treatment of waste water
铜矿山酸性废水的源头控制、过程调控、末端治理相结合的集成处理。
3.3
中和污泥	neutralization sludge
矿山酸性废水中和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化学污泥。

[bookmark: _Toc184500187][bookmark: _Toc98503636][bookmark: OLE_LINK15]4	酸性废水综合处理的一般要求

4.1酸性废水的源头控制要求

4.1.1露采矿山宜合理控制爆破堆存量，及时清除边坡斜面残存的岩石及凹陷坑，杜绝雨水积存酸化。
4.1.2地采矿山宜对废弃矿井进行固封，使矿井内变成厌氧环境，避免酸性废水产生。
[bookmark: _Hlk201218798][bookmark: OLE_LINK14][bookmark: OLE_LINK13]4.1.3露天采场、排土场应“边开采，边修复”。
4.1.4应按照“清污分流 、雨污分流”原则，在露天采场、排土场周边建设截洪沟、排水沟等工程设施。

4.2酸性废水的收集、贮存要求

[bookmark: _Hlk201218946][bookmark: OLE_LINK23]4.2.1酸性废水宜采用密闭管路进行收集和输送。采用明渠进行收集和输送的，应做好沟渠底部和四周防渗处理，防渗措施应符合GB 50988要求。	Comment by ss [2]: 能否将4.3.3内容放到4.2中？
4.2.2 酸性水库应进行防渗处理，开展防渗工程有效性评估，进行防渗技术比选。
4.2.3新、改扩建酸性水库应采用地面防渗技术。现有、技术改造酸性水库应采用地面防渗技术或垂直防渗技术。必要时，可采取地面防渗和垂直防渗组合工艺。
4.2.4 地面防渗的技术要求如下：
a）酸性水库底部及四周应采用单人工复合衬层作为防渗衬层：
b）人工合成材料应采用高密度聚乙烯膜，厚度不小于1.5 mm，并满足 GB/T 17643 规定的技术指标要求。采用其他人工合成材料的，其防渗性能至少相当于1.5 mm高密度聚乙烯膜的防渗性能。
c）粘土衬层厚度应不小于0.75 m，且经压实、人工改性等措施处理后的饱和渗透系数不应大于1.0×10-7 cm/s。使用其他粘土类防渗衬层材料时，应具有同等以上隔水效力。
4.2.5垂直防渗技术要求如下：
a）垂直防渗墙应置于阻断地下水流向的出口处；
b）垂直防渗墙宜采用HDPE膜-泥浆防渗墙、塑性混凝土防渗墙或粘土灌浆、水泥灌浆、化学灌浆的组合工艺，渗透系数应小于1.0x10-7cm/s；
c）垂直防渗墙前的水位应低于墙后的稳定地下水水位，必要时应在垂直防渗墙内侧设置抽水井；
d）垂直防渗墙下游宜设置地下水质监测井，按照HJ 25.6要求开展地下水监测，水质应满足GB/T 14848要求。

4.3酸性废水的处理、回用和排放控制要求

4.3.1酸性废水应分质处理、分质回用，有条件时宜优先回收废水中的有价金属。
4.3.2应建立事故应急防范体系，防止酸性废水外排。
[bookmark: OLE_LINK17]4.3.3废水收集池、反应池、应急事故池等废水贮存设施的池底和四周应进行防渗处理，防渗措施应符合GB 50988要求。	Comment by ss [2]: 这个地方的收集池、贮存设施感觉还是跟4.2.1重复了呀，是否我觉得4.3.3就应该合并到4.2.1后面呢，因为似乎说的也是收集运输和贮存？
4.3.4酸性废水处理产生的中和污泥、设备结垢物应按照GB 5085.1~GB 5085.7、GB 5086.1、HJ 557、HJ 298、GB 34330规定鉴别其性质；根据污泥性质采取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措施，优先应用于矿山生态修复工程，不能综合利用的送有资质单位综合回收或安全处置，企业自行处置应满足GB 18597、GB 18598、GB 18599的规定。

[bookmark: _Toc184500188]5	废水处理工艺选择

[bookmark: _Hlk195030451]5.1应根据铜矿山酸性废水的水质特点，选择能够稳定处理达标和有利于回用的废水处理工艺。铜矿山酸性废水主要处理工艺见表1。
5.2酸性废水处理应优先采用回收有价值金属或综合利用的处理工艺。
[bookmark: OLE_LINK53]5.3对铊、锰等特征污染物有特殊排放要求的地区，企业宜在常规处理工艺基础上增加高级氧化、纳米吸附等预处理或深度处理装置。

表1  酸性废水主要处理工艺选择
	处理方法
	原则工艺流程
	工艺特点

	石灰中和法
	废水→沉砂均化→石灰中和→沉淀液固分离→处理后产水
	1）对重金属离子的去除率很高（大于98%），基本可处理除汞以外的所有重金属离子，对水质有较强的适应性；
2）工艺流程短、设备简单、石灰就地可取、价格低廉、废水处理费用低；
3）处理后出水浊度较高、过滤脱水性能差，组成复杂，产生污泥含固率低，仅1%～2%，污泥量大，综合回收利用与处置难，易造成二次污染。

	高浓度泥浆法（HDS）
	废水→沉砂均化→中和反应→沉淀液固分离→处理后产水
	1）处理原理与石灰中和法相同，通过回流底泥，充分利用石灰的剩余碱度，处理同体积废水比常规方法减少石灰消耗5%~10%；
2）可提高水处理能力1倍～3倍；产生污泥含固率高，可达20%~30%，是常规石灰法污泥体积的1/20~1/30；
3）可显著延缓设备、管道结垢，提高设备使用率；
4）可实现全自动化操作。

	[bookmark: _Hlk201219935]硫化-石灰中和法
	[bookmark: OLE_LINK4]废水→沉砂均化→除酸除铁→硫化→沉淀液固分离→石灰中和→沉淀液固分离→处理后产水
	[bookmark: OLE_LINK3]1）可采用该法回收有价金属；
2）当废水pH过低或铁浓度过高时，应在硫化工序前除酸除铁；
3）硫化法生成的金属硫化物溶解度比金属氢氧化物溶解度小，处理效果比石灰中和法更彻底；
4）沉淀物不易溶解，沉渣量少，含水率低，便于回收有价金属；
5）反应过程会产生有毒气体硫化氢，需进行收集处理。 

	[bookmark: _Hlk201219798]硫化-高浓度泥浆法（HDS）
	废水→沉砂均化→除酸除铁→硫化→沉淀液固分离→中和反应（底泥回流）→沉淀液固分离→处理后产水
	[bookmark: OLE_LINK18]1）可采用该法回收有价金属；
2）当废水pH过低或铁浓度过高时，应在硫化工序前除酸除铁；
3）硫化法生成的金属硫化物溶解度比金属氢氧化物溶解度小，处理效果比石灰中和法更彻底；
4）通过回流底泥可减少石灰消耗、提高水处理能力、减少污泥体积、提高设备使用率。
5）沉淀物不易溶解，沉渣量少，含水率低，便于回收有价金属；
6）反应过程会产生有毒气体硫化氢，需进行收集处理。

	物化-膜法
	废水→沉砂均化→中和→沉淀液固分离→出水预处理→多介质过滤→超滤→反渗透或纳滤→深度处理产水
	1）对中和处理后水加入阻垢剂进行预处理降低钙浓度，再经多介质过滤、超滤和反渗透（纳滤）膜系统处理，深度处理出水能达到工业循环水水质标准；
2）浓水采用中和、重金属吸附处理；
3）具有分离效率高、节能环保、设备简单、操作方便；
4）适用于严格控制重金属废水外排地区的污水。



5.4废水经处理后应优先重复利用，不能回收利用的废水达标排放。

[bookmark: _Toc184500189]6	废水重复利用

6.1废水重复利用应遵循分质收集处理、分质回用原则；酸性废水经集中收集处理后出水应根据不同用水要求实现分质回用。	Comment by ss [2]: 这半句是否跟5.4重复？
[bookmark: OLE_LINK54]6.2回用水可用作排土场、道路抑尘和湿法收尘用水；经实试验证明可行时，可用作锅炉补给水或工艺用水。
[bookmark: OLE_LINK29][bookmark: OLE_LINK6]6.3石灰中和法和高浓度泥浆法（HDS）出水回用时，宜定期采用化学阻垢、离子交换、生物阻垢等措施减缓在输送和使用过程中对管道和设备的结垢和腐蚀作用。
6.4回用水用作排土场、道路抑尘和湿法收尘用水时，应符合GB 25467的规定。
[bookmark: OLE_LINK7]6.5回用水用作锅炉补给水时，应根据锅炉工况，对回用水再进行软化 、除盐、离子交换等处理，直至满足相应工况的锅炉水质标准。对于低压锅炉，水质应达到GB 1576 中锅炉补给水水质的要求；对于中压锅炉，水质应达到GB/T 12145 中锅炉补给水水质的要求；对于热水热力网和热采锅炉，水质应达到相关行业标准要求。
6.6回用水用作工艺用水时，应符合GB/T 19923或相关工艺、产品的用水水质指标要求。
6.7使用回用水的用户应进行回用水的用水管理，包括水质稳定、水质水量 、输送管网与用水设备监测控制等工作。
6.8回用水管道要应按照规定涂有与新鲜水管道相区别的颜色，并标注“回用水”字样。
6.9回用水管道用水点处要应设有“禁止饮用”标志，防止误饮误用。

[bookmark: _Toc184500190]7	监测与排放

[bookmark: OLE_LINK19]7.1出水取样监测点应设在废水处理设施出口处，并制订定监测计划，按照HJ 819要求定期对出水水质进行取样监测分析。
7.2外排废水排放口应安装计量和在线监测装置，并符合 HJ/T 353、HJ/T 355、HJ/T 212的要求。
[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_Hlk201220427]7.3外排废水应满足GB 25467和地方特殊排放要求。
7.4外排废水中污染物监测分析方法应符合GB 25467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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